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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影像的數位化已成為目前有關肖像符號之攝製上的主要趨勢，而圖影像的攝取與複製也已經直接改變了視覺藝術的創作方式與教育面向，其影響所及，除了造就了數位藝術的問世與視覺傳達設計的蓬勃發展外，甚至也引發攝影作品的著作財產權與著作人格權的討論。

本文透過舉辦資訊傳播學院招生創意海報比賽與深入訪談的研究方法，發現受過傳統手繪教育的學生不能滿足於電腦對數位化影像的操控功能，相對的高中階段未受美學訓練的學生則比較依賴電腦數位化影像的繪製功能。而研究所層次的美學研究理論對所有創意海報的參賽者而言，更顯示參賽者都是已經知道如何運用美學理論中有關漸層、律動以及支配與從屬等所謂美的形式的概念，但卻未能在解說其作品表達時主動提及美的形式的制式措詞，証明此次視覺藝術的創作中多數的創作者是本能的感知其美的形式，而沒有美學理論訓練似乎也不會影響其在視覺藝術創作上的執行。

至於數位化影像在有關著作財產權與著作人格權上應如何區分與保護，則本文除了蒐集智慧財產局有關影像、著作財產權與著作人格權等的論著之外，也訪談法律研究顧問（玄奘大學法律所教師），以綜合分析影像創作與衍用間的認定標準，以顯現數位化影像的運用在未來的可能發展模式與將遭受到的限制。

關鍵詞：視覺藝術、構成元素、美的形式、著作財產權、著作人格權。
壹、前言

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有一張宣傳海報，標題是「勇於拒毒保護自己」。海報圖片中是由側面拍一裸女跪臥地面，裸女的肩上、背上、臀上與手臂上均佈滿不規則的膚色尖刺，其形如刺蝟之聳起尖刺以求自衛保護自已狀（詳圖一）。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也有一張宣傳海報，標題是「煙霧繚繞，怎麼孕育新鮮人種」。海報圖片上主要是一位孕婦裸露的大肚子，肚臍上並插一隻用兩根香菸綁成的十字架，象徵一個因吸菸而胎死的墳墓（詳圖二）。

筆者電話請教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與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得知第一幅海報是由該局所舉辦有關拒絕毒害之海報創意比賽中選出的第一名作品，作者是一名仍在學的學生。而第二幅作品則是由該局與廣告商簽約製作的作品。

筆者電話請教的理由有二，一是數位化影像為視覺藝術作品的確提供了無限可能，而數位化影像對視覺藝術的構成究竟有那些重要的運用與影響；二是此一側拍裸女跪臥圖是歐洲某一香水廣告的招牌圖案，而對他人的作品進行數位化影像加工製作究竟有多少的轉用權，即智慧財產權對原作者與新創作品的作者之間當如何畫分與相互保護。

有關圖影像的智產權認定與區分，本文僅建議以劉建順（2004）的《現代廣告學》中第十五章的行銷與廣告法規及倫理，以及本文研究助理法研所三年級生盧秀蓮的Q&A資料整理（詳附錄），
以作為玄奘大學資傳相關科系在從事創意海報時一個如何保護自已權益的參考。

至於數位化影像究竟對視覺藝術的構成有那些重要的運用與影響，由於部份的視覺藝術作品是由高科技的精密機具所產製，其科技的尖端性對視覺藝術作品具有極專業的影響，例如透過遺傳工程學所創作的基因視覺作品，以及蜂毒對人體細胞的轉化圖像等，都指出數位化影像其實是涵蓋相當大的範圍。

而所謂的視覺藝術其範圍也相當的廣泛，而納屬在視覺藝術中的視覺傳達設計，其經營的對象就至少包含圖案設計、編織設計、廣告設計、舞台設計、服裝設計、櫥窗設計與包裝設計等，其中以靜態為展示設計媒材的項目也計有海報、布旗、導覽手冊、大型招牌、指示看板與T恤等之多。
本文以本研究問題的源起係來自衛生署海報此一媒材，因此僅就玄奘大學資傳學院的招生創意海報一項作為進行研究的對象，而數位化影像也以一般電腦的影像擷取、拆解與複製（即輸入、處理與輸出）作為數位影像影響視覺藝術構成上的檢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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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勇於拒毒保護自己宣傳海報「刺蝟」圖示。

資料來源：作者攝自台北馬偕醫院公佈欄。

[image: image2.jpg]



圖二　「煙霧繚繞，怎麼孕育新鮮人種」海報圖示

資料來源：作者攝自玄奘大學防煙害展覽
換言之，為瞭解數位化影像如何對視覺藝術提供無限可能，本文將探討兩個問題，即一、數位化影像在視覺藝術構成上的運用與影響究竟為何？並檢視二、對他人的影像作品進行數位化影像加工製作究竟有多少的轉用權（即所謂的無限可能究竟有那些法律上的限制）？由於又考量有關數位化影像的研究至少有電腦程式開發與視覺藝術構成等兩個面向上的不同，
所以第一個問題將分為1.科技下的數位影像為視覺藝術增加了那些可能的影像類別與發展？以及2.就一般海報影像而言，其影響視覺藝術構成的因素為何？然後再由訪談參賽者中探析數位化影像其在視覺藝術構成上的運用與影響。

貳、科技下的數位化影像類別與發展

不論影像的種類為何，影像的產生都是「照度」源及取像「景物」各元素對該光源的反射或吸收的能量的組合。
所以傳統的攝影必須仰賴可以紀錄光「量」的鹵化銀乳劑來成像，而數位化影像的基本原理也以能夠反應光「能」波形的電荷藕合器（CCD）來決定影像的形成。簡言之，光的特性是產生所有影像的基本條件，而以照度源與取像景物的角度來思考影像，可以協助區分高科技下數位化影像的類別與研究發展。即可見光譜與不可見光譜下的數位影像比較。

一、電磁波頻譜與各類數位影像

一般而言，光是一種粒子，也是一種波，在部份為電而部份為磁的電磁波中傳播。
電磁波可以想像成傳導波長一直變化的正弦波，或視為無質量的粒子流，而每一個粒子以像波一樣的方式行動並且以光速行進（每秒30萬公里）。

由於每一個無質量的粒子都帶有一定的能量，而每一束能量叫一個光子，於是依照每一個光子的能量分群，可以得到不可區隔的電磁波（EM）頻譜由106到10-9，即由最高能量的gamma射線到最低能量的無線電波。其中可見的光譜雖然僅有400*10-9到700*10-9，卻是各種視覺影像所以形成的主要光譜範圍，但其他範圍的光譜拜科技之賜也成就了不少重要的影像與視覺藝術。

由於由最高能量的gamma射線到最低能量的無線電波，其中有許多因頻譜不同而產生的影像也是數位化處理並被運用在視覺藝術的創作上，所以本文也簡略介紹它們的類別與成像的方式，以作為瞭解該類視覺藝術作品的解析。

（一）Gamma射線影像

例如由gamma射線所形成的影像就是一種重要的數位化影像，但主要是使用在核子醫學與天文學。而能量僅次於gamma射線的X光線，則是最早被運用在影像製作上的電磁波。

（二）X光影像

X光所產製的影像大多被運用在醫療診治上，基本上仍以底片做為紀錄影像的方式，但透過X光片數位化，以及X光轉換成光的裝置（如含磷的螢幕），再由感光數位化系統捕捉，則X光所形成的影像仍可以以數位化方式輸入與存取。

（三）紫外光頻帶影像

紫外光的應用就比較具有普遍性，擧凡平版印刷、工業檢驗、顯微鏡、雷達與生物影像等，都利用紫外光來顯現影像。

紫外光本身是不可見光的一種，但當紫外光的光子撞擊螢光材料之原子中的電子時，它會將電子的能量提昇，此電子隨後又轉為低能階並出現可見的紅光。螢光顯微鏡就是利用這種較微弱的放射螢光與較亮的激發光來形成足夠的對比並顯現可見的影像。

（四）紅外光頻帶的影像

有關利用光的電磁波以完成視覺處理仍有一重要的領域，此即遙測，也就是衛星上所謂的熱感頻帶。美國NASA的LANDSAT衛星主要的目的就是從太空取得與傳送地球的影像，用以監測地球上的環境狀況。而透過可見光與紅外光特徵的差異，地球上的建築物、馬路、植物與河川等，均可獲得明顯的影像。

而海洋與大氣管理局（NOAA）衛星也是利用可見光與紅外光頻帶，來拍得颱風的影像，藉以瞭解颱風眼的景像為何。尤其其大氣衛星計畫上的紅外線攝影系統，在10到13μm的頻帶中操作，可以將地球上的城市、鄉鎮、村莊、發光氣體與火光等都明確觀測到。

（五）微波頻帶的影像

微波頻帶所形成的影像主要是用在雷達的運用上，而雷達所形成的影像是祗限於那些反射回雷達的微波能量。

基本上，影像雷達就像一有閃光設備的照相機，自身提供照明（即雷達脈波），照亮某一個區域，並取得一張快照的影像。它的長處是雷達波可以貫穿雲層，或探測地表上不易接近的區域。

（六）無線電波的影像

在光的頻譜上與Gamma射線相對的另一端就是無線電波頻帶。無線電波所形成的影像主要是醫學上的磁共振成像（MRI），其技術是將病人放置在一磁力超強的磁鐵中，並以短脈波無線電波穿過病人的身體，此時每一脈波產生一個由病人組織放射的相對脈波，於是信號發出的位置與強度由電腦求得並形成病人身體的二維圖像。

二、電荷耦合器（couple charge digital，簡稱CCD）與數位化器（digitizer）

本段所要討論的是光譜在400*10-9到700*10-9之間的可見光所形成的自然可見影像，這一類肉眼可見的影像之所以轉為「數位影像」（digital image），主要係因為它們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即它們都是由一組精確數量的色彩像素所組成，而每一組顏色都是由一列數字所定義。而為了與肉眼所見相似，它們都必須考量點陣圖、位元深度與色彩深度等的設定與控制。

進一步說，可見光下的數位影像可以被定義為是一個二維的函數f（x.y），其中x和y是空間（spatial）（平面）座標，在任意一對座標軸（x.y），f的大小稱為這幅像在該點的強度（intensity）或灰階（gray level）。當ｘ、ｙ與f 的大小值都是有限的離散量時，我們稱這幅影像是數位影像。其中數位影像是由有限個元素所組成，而每個元素有特定的位置與數值，這些個元素可稱為照片元素（picture element）、影像元素（image element）、點（pel）或像素（pixel），其中最常用來表示數位影像的元素者是像素。

至於數位影像的發展已經由影像的擷取、壓縮、復原，達到了小波（wavelet）、分割與辨識等的階段。而這一切的成果主要的始創功臣有二，一是能夠紀錄光能的電荷耦合器（CCD），二是能進行取樣與量化的數位化器。

電荷耦合器基本上是一種由矽材料所構成的感應器，具有將所接受的光能與輸出的電壓波形成正比的功能。當此一感應器成條狀排列時，就能提供一個方向上的像素，而當此感應條做另一個方向的移動時，就可提供整面影像所需的像素，這是大多數平台掃瞄器所使用的感應器操作模式。至於數位相機所使用的感應器則是做陣列式排列，又稱CCD陣列，優點是可以讓能量圖案直接聚焦於陣列的平面上，而不需要再做任何的另一方向移動。

將CCD所產生與光強度成正比的電波轉換成數位形式的裝置為數位化器，數位化器的功能就是對影像進行取樣（即座標值數位化）與量化（即振幅值的數值化）的運算工作。

前面以不可見光頻譜為依據所討論的六種專業用影像，目前均已經大量成為視覺藝術創作上的素材。這種依據「照度源」與「景物」的組合角度來思考影像的形成，明白的指出肉眼所不察不見的光譜世界中，在透過特殊的機具處理下，仍有可能完成非常震撼的視覺藝術作品。但也因為其光譜的不可見的特性，數位化影像範圍就可區分為可見光下的視覺藝術與不可見光下的視覺藝術；而顯然可見光譜世界的影像比較符合衛生署與玄奘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的海報創作領域與範圍。這個可見光範圍的科技性雖然不及不可見光領域的尖端性，但它的各種合成、扭曲、局部強調與改變對比與色階等的影像數位化操控與影響，就遠比不可見光領域來得更具普遍性與影響性。換言之，可見光譜世界的數位化影像比較能改變一般人的視覺習性，並深深的影響著視覺藝術的創作與構成。

參、海報的視覺藝術構成要素
一、「視覺藝術」的定義

「視覺藝術」一詞雖廣見於各種有關美術與美學的著述之中，但鮮有一書是明確的定義視覺藝術的內容為何。台北師院視覺藝術研究所所長陳秋瑾於《視覺藝術》年刊創辦時，就提出藝術、美術與視覺藝術到底有何區別，所關注的又各為何，以及終極目標是否殊途同歸等的問題。

依據Carey John（1992）的解釋，
「視覺藝術」（visual arts）是對藝術形式進行分類的結果，好比有表演藝術、語言藝術與烹調藝術（culinary arts）等之分。Carey續稱，基本上一藝術成品的創作是以視覺性為主要考量者可謂為「視覺藝術」，例如繪畫、雕刻與攝影等。

但若僅以視覺性作為「視覺藝術」的主要考量，仍然不能成為一嚴謹的定義，因為仍有許多其他藝術的形式也參有視覺的因素在內，表演藝術就是其一。

大英百科全書對「視覺藝術」所做的解釋就比較有彈性，它指出，
，一般人所稱的藝術就是指視覺藝術而言，它包括有繪畫、素描、攝影，以及各類的設計，如裝飾藝術、編織藝術與金屬作品等。而與視覺藝術比較相對則有音樂、戲劇與舞蹈等表演藝術。

的確，以「視覺藝術」為名的中文版「視覺藝術百科全書」，其介紹文中完全以藝術二字取代書名中的視覺藝術四字。
而著有「視覺藝術教育」一書的陳瓊花教授，也因目前的教育現況己將「視覺藝術」取代「美術」，以及為了與表演藝術與音樂藝術也有明確的區格，而特將其書名由「藝術教育」改為「視覺藝術教育」。

因此，本文中所謂的「視覺藝術」，一方面即是傳統中所稱的藝術，而更精確的說法是以視覺性為主要考量，但又有別於戲劇與舞蹈等表演藝術的視覺藝術。

二、視覺構成基本元素

在瞭解視覺藝術構成要素之前，宜先探究視覺構成基本元素。

依據林俊良（2004）所述，視覺構成元素就是「影像」裡的「形態」、「色彩」與「材質」。
而不論形態與色彩為何，形態又可以歸納為點、線與面，色彩可以分為色相、明度與彩度等三屬性；至於材質則可以分為質感的物理性與化學性等兩類。所以視覺構成的基本元素是點、線、面、色相、明度、彩度，以及質感的物理性與化學性等。

（一）形態的點線面

1.點：在最小內涵與最大外延的原則下，「點」可以定義為在連續相同情況中的突然改變。簡言之，點是一個連續狀態轉折到另一個連續狀態間的「無連續狀態」。所以點是不連續的，是沒有方向性的。點的意義既可以是起點、終點，也可以是轉折點。

2.線：線所以成為形態的三獨立元素之一，是因為線具有點與面所沒的「連續性」與「方向性」。也由於從一點「連續」到另外一點會產生「距離」感，而由某一點向某一方向做「連續」的改變會產生「移動」感，所以線具有其獨立的視覺感知與效應。

3.面：點若做單一方向的連續是線，而點若做無方向的連續就形成了面。面與線不能同時成為視覺形態，因為當線以不同的方向連續改變移動而形成一個面（即輪廓線）時，線即退出線的獨立意義，所以面是無方向性的。同樣的，當某一線以主體線的姿態出現時，則面也會退居到我們的意識背後。

（二）色彩的三屬性

1.色相：色相是指色彩的相貌，或是區別色彩的名稱，例如紅、黃與藍等。

2.明度：明度是指色彩明暗的程度。由於每一種色光都有不同的明暗度，所以紅色就會有明亮的紅色與暗色的紅色之分。

3.彩度：彩度即指色彩飽和的程度或色彩的純粹度。任何顏色的純色即指該色中彩度最高的顏色。

（三）材質的屬性

材質在視覺構成要素中的功能，主要來自它的「質感」（texture）。質感原本是觸覺感知的結果，但透過生活經驗的累積，視覺也可以獲得由觸覺所經驗到的質感。

由於質感最能表達情感，所以也最能影響情感。尤其質感係由冷暖、紋理、粗細、軟硬、色彩、光澤、形態和透明度等多種因素所集合成，所以對視覺所產生的影響也就變化無窮了。簡單的方法是由它的物理性與化學性來進行對它的掌控，俾便瞭解它對形象構成的影響。

1.物理性：即指材料的比重、密度、強度、硬度、彈性、脆性、塑性、耐水性、耐火性、導熱性、導電性等。

2.化學性：即指材質本身與其他物質所形成的化學作用，例如侵蝕與風化，或者如老照片的氧化等。

由於形態雖然是直接的視覺反應，但它與視覺知識相融合，視覺智識不但可以肯定形態，同時也可以昇華形態。因此，色彩與影像造形，或質感與影像造形，同樣都仍有待進一步的視覺知識來協助判斷與減少視覺污染。換言之，適當的視覺知識可以避免視覺效果的貧乏與窄化。而這項工作李美蓉在其所著的《視覺藝術概論》中對有關藝術的視覺元素提供了完整的論述。

三、視覺元素在藝術上的運用

視覺藝術在李美蓉的觀念中是以視覺創造力為重點的。李美蓉（2003：86）稱，視覺藝術就是藉著視覺創造力，將其涵具的情感理念，傳遞給在視覺上就可感受到其意念的人。而所謂的視覺創造力，就是將個人的理念或情感，轉換成具象的形體之能力，好比我們以自我的感受來塑造自己的形象。

李美蓉又稱，具備閱讀能力才能瞭解文章內容，同樣的，具有視覺閱讀能力才能感應視覺藝術。所以李美蓉認為與藝術相關的視覺元素有線條、色彩、光線、形狀、量塊、質感、空間與動感。

（一）線的運用

透過線的「距離」感與「移動」感，線可以提昇出力量與速度的視覺效果，例如流線形的跑車設計。至於線在藝術上的運用，則有梵谷以粗獷有力的線條以表達恐懼與不穩定的情緒；又安格爾利用線條的抽象性，產製優雅富韻律感的圖式。乃至歐普（OP）藝術的畫家，以等粗細的線條，等距離與機械式的重複描繪，以產生視覺上的前進與後退的幻象。凡此都是線條在視覺藝術上的運用。

（二）色彩的運用
自從孟塞爾發現色彩有色相、明度與彩度等三要素之後，色彩在藝術上的運用就獲得較多的掌握。但藝術家應用色彩的方法並不僅限於絕對的對比色，或相似的類似色與調和色，而是儘可能讓色彩起交互作用，以達到所需的平衡感。

例如法國印象派畫家莫內（Claude Monet）就利用互補色並置能產生強化彩度與明度的原理，應用在所繪的「吉爾維尼附近的罌粟花花原」上，畫面上閃爍的色彩，可以讓人產生和風煦煦拂面的心理效果。

由於色彩在視覺藝術上不但最能引起情緒反應，它在藝術上的運用，也常涉及到時代性、象徵性與心理意涵，所以色彩在視覺藝術上的運用實在需要適當的教育與學習。

（三）光線的運用

光線使視覺世界裡的物體有了形體與色彩，而在藝術裡的光線概分為藝術家所描繪出來的假象光線，以及外在世界裡的真正光線兩種。而對光線的運用就在如何使這兩種光線相互搭配出最佳效果。

例如雕塑家唐納太羅在得知其所受委託的聖馬可像將被放置於建築外壁的深龕時，就刻意採用深雕法，於是雕像上明顯的凹凸變化在光線的照射下，就因強烈的明暗對比而使雕像更顯生命力。而禪畫利用白色絹紙而描上墨色線條，其強烈的明暗對比也強化了意像而表達了特殊的意境，凡此都是利用光線所製造出來的視覺藝術效果。

（四）形狀與量塊

形狀與量塊是一體兩面的元素。最簡單的區分方法是前者為二度空間、平面的，而後者為三度空間、立體的。以自然界的苔蘚為例，一個苔點可說是一個形狀，但它仍有厚度，所以它又是一個量塊。

不論是形狀或量塊，它們都可分為自然的、幾何的、抽象的與非具像的等數種。中國青瓷上的花紋，就是取自自然界花卉的輪廓形狀而成的。而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人物風景等量塊，也都是寫實主義藝術所取材的對象。

至於幾何的形狀，則如蜂窩、龜殼與雪花等都有類似六角形的形狀，其他如古代的石柱與工業時代的齒輪，也都是幾何的形狀。在許多裝飾性的設計與裝飾性的繪畫中，幾何的形狀常是主要的採用對象。

抽象的形狀是指，當自然的形狀被簡化到基本的本質時，就是抽象形狀。畢卡索的版畫中有許多都是自然形狀抽象化後的結果。而其非具像的作品，則已發展到很難辨識其為何形狀的地步。

至於幾何的量塊，則目前許多現代化建築外都擺有幾何的量塊即是。而馬帝斯由寫實的頭像中，一再減化不必要的細節，最後即成抽象的量塊。最後的非具像量塊，則當藝術家在表現玻璃的質感與色彩時，其吹玻璃的過程中就會出現各種非具像的量塊。許多由琉璃製成擺在現代化桌子玻璃桌面裡的也都是非具像的量塊。

（五）質感

質感本是觸覺的結果，但在視覺藝術裡，它成為觸覺記憶的轉換，也就是所謂的肌理。例如金屬的亮澤、布幃的厚重等。藝術家必須發揮熟練的技巧，善用材料的特性，以質感引發觀賞者視覺心理上的反應。

例如羅丹的「吻」，那圓潤的肌膚就令人想趨前輕撫一下。而梵谷的「夜晚的咖啡屋」，就以濃烈的色彩，以及厚塗與黏稠的肌理，傳達人性可怕的情慾與悲苦。

（六）空間
視覺藝術的空間，不僅是傳遞形狀與量塊的媒介，本身也具有特殊的美感形式。在藝術裡的空間至少被歸納出三種類型。即圖式空間、錯覺空間與真實空間。

1.圖式空間

以剪紙藝術為例，紙是平面的，剪出來的作品也是平面的。但若將它貼在另一張紙上，就立即產生空間的感覺，這就是圖式空間的簡例。有關它的藝術作品，則馬帝斯的剪貼藝術就是一種圖式空間的探討與運用。

2.錯覺空間

圖式空間僅渉及形狀與空間等兩者在平面上的交互作用，所以缺乏深度上的暗示。但藝術家所從事的景色描繪，會建立起垂直面與水平面的關係，因此會有錯覺空間產生。產生錯覺空間的藝術手法基本上有重疊形狀法、層列法與線性透視法。達文西的「最後的晚餐」，就是一線性透視的實例。

3.真實空間

真實空間即指有體積存在或真實佔有空間者，而作品渉及真正空間時，就會渉及時間與動感。因為真實空間是利用觀者的移動來感受真實空間的意義，而走動又會渉及動感。

換言之，視覺構成基本元素與視覺藝術構成要素是相似但不同的。概前者僅考量視覺影像基本條件的完成，而後者則將情感理念溶入視覺的功能之中，並需儘量確保被傳遞的對象在視覺上就能感受其作者相同的理念。

四、海報的構成與美的形式

視覺藝術看重由情感的享有與理性的認知中，來瞭解事物的本質，進而體會人生的價值與意義（陳瓊花，2004）。換言之，視覺藝術比較以感性的情愫以及知性的理念做為表達與傳輸的核心。而視覺傳達設計與廣告設計、商業設計、網路多媒體設計及影像處理設計等，雖然都屬視覺藝術項類（曾啟雄，2004），但視覺傳達設計卻必須具有四項任務：一、說服、二、形象製造、三、美感與動感的達成，以及四、媒體意象的掌握（李兆隆，2002）。

為了達成此四項任務，李兆隆進一步探究海報的構成與美的形式。他指出，構成海報的基本要素為文字、造形與色彩。其中文字包括標題（catchphase）、副標題（subocatch）、標語（slogan）、文字（body-copy）與企業名稱主辦單位地址與電話。至於造形則包含特定的標誌（如商標或圖案）、配合主題所發展出的各式插圖、攝影或特殊效果的圖片。

無論是文字、造形或色彩，李兆隆以「視覺傳達設計」中的視覺就是指視覺藝術一詞而言，而認為海報的設計原理應符合美的形式，即海報的文字、造形與色彩等都應符合美的十一個形式：1.反復（repe- tition）、2.交替（alternation）、3.漸層（gradation）、4.律動（rhythm）5.對稱（symmetry）、6.對比（contrast）、7.平衡（balance）、8.調和（harmony）、9.支配與從屬（dominance & subordination）、10.統一（unity）與11.比率（proportion）。

而在結合視覺藝術上美的形式與視覺傳達設計上的任務要求，李兆隆特指出海報編排的四項原則。

（一）簡潔性：文字、造形與色彩的配置在版面上要力求簡單有條理。

（二）訴求重點顯著：所要突顯的主題要加強其編排的位置與色彩，以誘導觀者在豪不猶豫情況下即抓住訴求的重點。

（三）視覺途徑順暢：標題、圖片與文案相互連貫的視覺順序，要讓觀者在輕鬆瀏覽下得到所要的訊息。

（四）視覺的衝擊力：編排的畫面要能引起觀者在瞬間接觸時，產生剎那的驚奇與種動，這是設計上最富創意的部分。

換言之，海報本身除了應符合視覺藝術上美的形式之外，也必須考量視覺傳達設計所附帶的四項任務，即海報的設計是純粹之美與刻意宣傳與說服的綜合表現。依據這個特性，本文將檢視招生創意海報參賽者，在透過影像數位化的過程，對視覺藝術構成元素方面進行了那些運用；在畫面設計編排上有那些運用，在十一種美的形式中完成那些項目，以瞭解數位化影像在海報此一媒材上的設計與運用究竟為何。

肆、訪談作業與資料分析

此次招生創意海報比賽結果僅有八位學生參與，可資分析的樣本量數過少，本研究仍決定以立意選樣的方式進行深入訪談以完成相關資料的蒐集，希望由訪談中瞭解數位化影像的操作，對他們在影像的擷取、拆解與複製等過程上有何運用？對創意海報的構思、初稿與定稿等上又有何影響？尤其對這樣一種數位化後的創意海報作品，他們本人的評價為何？

一、訪談作業
基於研究的目的係想揭露數位影像對視覺藝術的運用與影響，本研究的訪談方式擬依據視覺藝術構成的相關理論，以深入訪談的方式，先半結構式的做開放式的訪談，再依事先條列的問題提綱，依順序的引出比較深化視覺藝術構成問題的可能作答。

（一）抽樣

由於實際參與比賽者僅八位學生，所以本研究訪談的對象即此八位學生。

（二）建構訪談問卷

為充分瞭解本次招生海報創意比賽八位參賽者的意見、價值觀、動機、回憶、經驗與感受，本研究先概列三個開放式問題，然後再依據本文研究所得的相關理論而條列出七項問題類別，以作為訪談時的問題依據。最後並呈現本文所列衛生署的兩張海報與所有參賽者的作品，以供所有受訪者進一步發表其個人的看法與評審意見。本次半結構式訪談的問題表如下頁。

表一　招生創意海報參賽者訪談問題表

	編號
	姓名
	問題
	訪談回答概要

	
	
	1.為什麼參加創意海報比賽。
	

	
	
	2通常你都如何構思。
	

	
	
	3.你覺得什麼樣的工具與媒材最適合創作。
	

	
	
	4.有關視覺藝術構成的內容與運用。
	

	
	
	5.有關美的形式的內容與其本人之作品中的實際運用情形。
	

	
	
	6.有關海報構成要素的運用。
	

	
	
	7.有關海報編排原則的使用結果。
	

	
	
	8.有關視覺傳達設計中的任務執行情形。
	

	
	
	9.有關創意的過程。
	

	
	
	10.發表觀看本研究中所附衛生署的兩張宣傳海報的心得。
	


（三）準備訪問者提示

以老師感謝學生熱心支持招生海報比賽為由，請學生至餐廳便餐聊天，而且所有的問題類別都以聊天的方式逐項提及。為讓學生感覺自然，同時請具有學生身份的研究助理作陪，並協助紀錄觀察非語言性的資料。訪問者在得獎者領取得獎禮卷時，筆者己先一步和受訪者親切聊天以建立初步朋友式關係。

（四）蒐集資料

各評審老師對八份參賽作品的評語已蒐集完成。受訪者的訪談資料，依據問題類別於訪談當天也撰寫完成訪談逐字稿。但限於投稿字數的限制，這些研究佐證資料留置作者處備查。訪談內容摘錄也抽選三編於本文資料分析之後以為參閱用。

二、訪談資料分析

首先，八位立意選樣的受訪者對不可見光譜下所可能形成的影像沒有概念，遑論紅外光頻帶影像或無限電波影像。所以如繆紹綱等電腦科技研究者所強調的非可見光頻下的數位影像世界，顯然對非資訊工程科系的學生而言，是無從考量乃至介入的學習面向。

而綜合研析八位參賽者的訪談內容，發現他們的話題都圍繞在海報的視覺效果上，尤其是與影像相關的構成要素的討論，例如點、線、面、量塊、色彩、圖案佈局與比重等。受訪者幾乎都是以這些構成要素的概念來做為其創意發想的考量面向。也許他們的措詞不夠專業術語，但概念是相通的。

因此，學數位影像科技工程設計與學視覺傳達設計的唯一交集點，大概就落在CCD的效能與畫素高低所產生不同數位畫質的關切上。至於學電腦科技的人是否會關切視覺藝術構成的相關議題，本次研究的訪談內容則無從判讀。

然而，此次有闗海報的視覺藝術構成要素相關文獻探討的部份，對本次研究的訪談有很大的助益。它協助提供適切的訪談議題與論點，由於受訪者大多是視覺傳達設計系的學生，作者若非透過這些文獻的指導與提示（包括向視傳系助理教授林俊良請教），作者可能一方面不知如何向受訪者提問，另一方面也可能聽不懂受訪者對其參賽創意作品所做的解析與闡釋。以下將此次訪談內容分析結果條例為七項如下。

（一）對於前三題開放式問題，受訪者能談的都很簡略，筆者能誘導的也很有限。簡單歸納是為獎金而參賽者有三位，為累積經驗與接受挑戰者為五位。一位祗用IL，一位祗用pagemaker，其餘則IL與photoshop並用。可見電腦數位化影像已全然是學生的作業主要工具，即數位化影像對視覺藝術構成的影響是頗全面性的。
雖然第一至第三個問題所答很有限，但對本文所設計的第四到第八問題部份則能侃侃而談。尤其第十個問題，即有關本研究前言裡所附衛生署的兩張宣傳海報，以及對其他參賽者的作品的看法與心得，則個個受訪者均有自己一番評述。他們對影像裡的一切都很敏銳。

（二）所有受訪者對同一問題所以有不同的作答，在追問所以如此作答的原因下，發現其本人過去的學習經驗扮演非常重要的因素。例如依賴電腦來佈局畫面與決定色彩時，則受傳統式繪畫訓練較多者，就與沒有受傳統繪畫的學生有明顯的不同，但此不同並無所謂的對錯。

（三）一般而言，受訪者對開放式問題中第二題，即有關如何構思的問題，八位受訪者的回答都不多。但再經第四到第八等五題結構式問題的訪談之後，若再問及第九個問題，即再問有關創意的過程的問題時，則受訪者的談話內容變得非常豐富。即受訪者的創意的過程無形中與視覺元素與美的形式開始互動思考。

（四）八位受訪者對第四到第八的五個問題內容，起初都不甚瞭解問題的含意究竟為何，以致不知如何對談。但在經過作者的解釋什麼是視覺元素、美的形式、海報的構成與編排原則，以及視覺傳達設計本身的任務後，發現受訪者其實早已知曉這些內容，祗是不像本文一樣的有組織有專有名詞的相互排列成相關的問題。
換言之，受訪者心理早己知道什麼是漸層、統一與對稱等的概念，而且也已在其本人的作品中普遍運用著，但他本人並不像本文所整理般的明白歸納出十一種，並名之為美的形式。所以他也許不知道什麼是美的形式，但他卻非常懂得如何使用到他們的作品上。
這一點在受訪者講述他本人與他人的作品時，表現得最為明顯。因為他們幾乎完全以第四到第八個問題內容來進行批評與分析。例如他原本不知道海報的編排原則為何，但評析他人作品時，受訪者會不自覺的說「這張看不出主題重點在那裡」，而海報編排的第二原則就是「訴求重點要顯著」。又例如受訪者說「這張文稿與圖案的位置有問題」，而海報編排的第三原則就是「視覺途徑要順暢」。所以他們或許沒有像文獻中那麼有學術性的專業知識，但他們就是可以感知那些該如畫那些該如何佈局會比較符合傳達設計的效能。

（五）八位參賽者在執行海報構思與創作時，對於草圖或草稿的初稿製作，都是採取手繪的方式來進行，使用的工具則是鉛筆。訊其理由，則原因是比較方便，可以把腦中想到的立刻以鉛筆快速的勾勒出它們的大概。
但他們對於進一步的圖繪則大多使用電腦的繪圖軟體。問其原因，則是電腦在畫幾何圖繪上很精準，上色也很方便，尤其在做圖案佈局配置時，電腦可以快速的移位與調整比率與大小。
八位參賽者都是以鉛筆的手繪方式進行初稿的描繪，再以電腦的繪圖軟體進一步的修飾與加強。可見海報製作的創意階段，腦中的第一概念，甚或心中的創作藍圖，參賽者們都習慣以手繪方式來進行與實現。這一點顯示傳統的鉛筆是最能直接與創作者的心圖同步相隨的。而電腦的主要用途則是把手繪稿再進一步精確的畫出，它的主要功能是精確與便捷。

（六）但電腦的精確性與方便性有時也是創作的一項障礙，創作理念的實現與完成若太依賴電腦的精確性與方便性，尤其在幾何圖形方面，將會造成相類似的作品的大量充斥，相對的作品的稀有性與個人化的特性，以及隨之而有的著作權與個人的代表性就會很不受重視，甚至不再存在。
例如行政院衛生署裡的拒毒與防菸害兩張海報的作者，我們不知要稱之為藝術家、或攝影師，或創意高手，但可以肯定的是兩位作者都是電腦合成高手。

（七）最後，數位影像化的運用雖然已行之有年，但祗要是教育過程是以傳統的手繪為主時，則他們對用色的要求上，電腦顯然是不能滿足的。例如油畫的傳統學習中，僅膚色一項就有十二種之多，而這是電腦做不到的。
但在學習的背景上，若無傳統繪畫的訓練，則用色上會完全依賴電腦上的調色功能，參賽者常稱，用色有時是為某一效果，在電腦的協助下，有時某種顏色就是令人感覺很好。過去學習背景的不同，可謂是導致數位化影像影響視覺藝術創作的最大因素。

限於投稿字數限制，謹抽選三篇訪談內容摘要如下：

	編號
	姓名
	問題
	訪談回答概要

	2.視一
	賴奇奧
	1.為什麼參加創意海報比賽。
	我是復興美工，對自已有很高的期許。我可以不要獎金，但需要肯定。

	
	
	2通常你都如何構思。
	先看對方的要求，再看自已的風格，然後參考別人（指外國人，自定外國雜誌）。

	
	
	3.你覺得什麼樣的工具與媒材最適合創作。
	多用鉛筆創作，再用il。

	
	
	4.有關視覺藝術構成的內容與運用。


	部份知道。認為那是水彩與靜物的要求內容。電腦不能滿足這方面的要求，如水彩質感做不到他要的水平，油畫在膚色有12種之多，電腦配色也做不到。

	
	
	5.有關美的形式的內容與其本人之作品中的實際運用情形。
	先不知。對漸層對比支配從屬律動比率與調和最能保握。不依賴電腦，手稿為主。電腦祗做存取與列印的運用。

	
	
	6.有關海報構成要素運用。
	不知，直接談編排的問題。

	
	
	7.有關海報編排原則的使用結果。
	先捉主題，續出副題，再安排與文字稿的互動，與色相的對比，特重視覺動線與比重的設計。手稿與電腦都用到。

	
	
	8.有關視覺傳達設計中的任務執行情形。
	不知。告知後甚同意說服等四項內容。並以洪門合法後的宣傳海報說明說服。

	
	
	9.有關創意的過程。
	對自作品剖析詳實，文字構圖動向有統一性。嘆手稿可獲高成就感但已不多。

	
	
	10.發表觀看本研究中所附衛生署的兩張宣傳海報的心得。
	1th，先看到穩定，動向佳。主題明顯，但色調暗，不會產生拒毒的說服效果。人是找人拍的。

2th，主題明顯，背景佳，文字動向佳。人是真的。稱復興人不轉用他人作品，尤其是人物像。

	編號
	姓名
	問題
	訪談回答概要

	4.視一
	吳文軒
	1.為什麼參加創意海報比賽。
	有空就會想參加比賽，如金犢獎。本次比賽就在校內，所以就參加了。主要也是對設計有興趣。

	
	
	2通常你都如何構思。
	以直接出現一畫面為主，也是著圖，然後再去拍攝，用電腦修、調、改等。邊做邊想的模式。

	
	
	3.你覺得什麼樣的工具與媒材最適合創作。
	數位相機、電腦中的il，photoshop，但草圖仍以手繪為主。

	
	
	4.有關視覺藝術構成的內容與運用。


	知道內容，但想都沒用。俟請評賞他人作品時，評語中出現5號沒有留白，空間掌握不好，3號顏色不對。且問其為何重拍，稱角度不好，色澤不對，可見視覺構成要素多所運用，但未必自知。

	
	
	5.有關美的形式的內容與其本人之作品中的實際運用情形。
	同上；稱不需考量這些，但評1號不符合美的形式，2.號3號.6號等.都不美。3號更是顏色、字體與圖案等都不對。

	
	
	6.有關海報構成要素的運用。
	會用但不知道有這種分類。

	
	
	7.有關海報編排原則的使用結果。
	稱自已不用排版，但對1號說很亂，3號了無排序，而5號有很好的排版技巧。

	
	
	8.有關視覺傳達設計中的任務執行情形。
	不知何為任務，但說3號6號不吸引無主題2號5號7號主題明顯，目的可期。

	
	
	9.有關創意的過程。
	直接出現概念，草圖、電腦試排到最佳。

	
	
	10.發表觀看本研究中所附衛生署的兩張宣傳海報的心得。
	第一張字有動向，顏色用的好。第二張主題突出，光圖已達任務。對純藝術無興趣，選設計因可以有錢。


	編號
	姓名
	問題
	訪談回答概要

	5視三
	陳靜紋
	1.為什麼參加創意海報比賽。
	接受挑戰，並事先對學校的相關宣傳做過調查，相信自己的作品可以拿出來和其他人比一比，果然得第一名。

	
	
	2通常你都如何構思。
	先找一名詞，再用水平與垂直的聯想發展出一系列的影像畫面。再尋找與主題的相關性，以漸次完構所需的畫面。

	
	
	3.你覺得什麼樣的工具與媒材最適合創作。
	草稿以手繪為主，畫面是圖塊則用ill（向量強），影像則用photoshop（組合強）。

	
	
	4.有關視覺藝術構成的內容與運用。
	都會，而且已內化為其審視畫面時的基本sense。

	
	
	5.有關美的形式的內容與其本人之作品中的實際運用情形。
	清楚的不得了，如對稱對比與漸層等都熟悉在腦中，例如其作品中的文字佈局，影像的層次安排，照片立體效果等。

	
	
	6.有關海報構成要素的運用。
	對字之大小與字型很講究，其作品的字體是用il自創，對影像講求自拍並用電腦製造視覺效果（以其作品為例說明）。

	
	
	7.有關海報編排原則的使用結果。
	非常有自已的看法，對其他的作品均能提出編排上的好壞之處。

	
	
	8.有關視覺傳達設計中的任務執行情形。
	特重形象的製造，美感與動感的設計。

	
	
	9.有關創意的過程。
	對生活素材敏銳，善與老師討論，用電腦做各種可能的嚐試，如色相、排陣等。

	
	
	10.發表觀看本研究中所附衛生署的兩張宣傳海報的心得。
	第一張紅底色用的好，驚告意味濃厚。第二張創意佳，背景雲層很多餘。認為這種重電腦效果太冷漠，己有被手繪較人性取代之勢。


伍、結論

雖然作者利用寒假之前即上校網及在資傳學院各系張貼萬元獎金招生創意海報比賽告示，目的就是要學生有充足的寒假時間來準備比賽。詎料參賽者僅得八位，使得部份資料因人數過少而無從比較或提出有意義的量化數據。例如三位用電腦進行著色，五位用電腦調整比率，六位用photoshop，七位擅用IL，這樣並不能深入指出數位化影像對視覺藝術的運用與影響。

反而是深入訪談讓作者有機會在受訪者面前逐一呈現前言中的兩幅作品，以及其他參賽者的作品，而這種當面看九張作品各受訪者所說出的心得與批評，使作者明瞭藝術所可能談到的面向太廣，實不適合以問卷式的設計來取得相關的意見，即使有也不易深入。

另外值得檢討的是萬元獎金的誘惑失敗。八位參賽者僅有三位說是為獎金而比賽，反而是累積經驗與接受挑戰才是他們的主要參賽因素。而寒假雖然是有較多的時間，但不到學校上課，比賽的事反而容易被忘記。日後當利用學期期間進行比賽效果可能會改善。

此外，在後現代多元文化思潮洋溢的社會，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已使視覺文化知識訊息的傳達方式與形式有著巨幅的改變。而這樣的改變目前正深刻的影響著當今的視覺藝術，以及藝術教育的本質與方法。玄奘大學資傳學院各系的電腦教師聘任就是一例。

本文透過以上的論述與研究，發現分析數位化影像的構成，是瞭解視覺藝術教育的一項工作，而唯有同時重視傳統藝術的教育理念與教學方法，新近的數位化影像的電腦操控，不論是圖像圖形、色彩色相，以及比重佈局等，才能更適切的被運用及獲得發揮。尤其內化的美學觀培養與硬體的科技操控技術，宜相輔相進，則數位化影像對視覺藝術的運用與影響才能避開電腦的冷漠性，而又始終能保持比較尊重人性的手繪風。

最後，由於依賴電腦的精確性與方便性，已造成現今相類似的作品的大量充斥，以及創意作品的大幅遞減。更重要的是一項作品的稀有性與個人化的特性，也不再如往日般的受到重視。所以隨之而生的著作權與著作人格權也就日益受到重視與討論（意者請詳參本文附錄部份）。筆者認為，昔日到法國看蒙娜麗莎畫像的那份崇敬與思索，在今日四處可見蒙娜麗莎像被數位化的改成各種樣式之下，視覺藝術的珍貴性已被數位化影像所滅除，取而代之的是制式畫家或稱電腦高手的大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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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附錄部份係作者請教玄奘大學法律系教師陳汝吟與法研三學生盧秀蓮等人的資料內容，由於其專業性高，而且作者大多處於被告知的情形下，所以不宜納為本人的研究所得，故另以附錄的方式呈現，以符著作權限。

首先「創作」只要符合著作權保護的要件-創作-
1.人類精神的產物、
2.作者的個別性或獨特性、
3.一定的表達形式、
4.以及最重要的原創性（原始性、創造性）
便可獲得保護。
而您所提到影像作品應屬著作種類中的攝影著作
只要著作依著作權法第十條規定於著作完成時便享有著作權
著作人依法可享有著作人格權（著作權法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
包括公開發表權、姓名表示權與禁止不當變更權等
此外，著作人原則上尚得享有著作財產權（除非因法定或契約約定讓與他人）
包括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九條有關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等等權利
一、何謂攝影著作的定義
：

攝影著作為一結合名詞，即「攝影」及「著作」二者皆有其意義,要探究攝影著作，則需先分別討論「攝影」及「著作」的定義。

（一）攝影（photography），是指以照相機或暗箱（camera obscure） 以及一定的感光材料為工具，補捉畫面、顯現影像的方法、過程
。
（二）著作的意義，依一般人之理解，作通常指文學家、寫作者為了傳達本身所欲讀者知悉的經、想法、智慧或技能等，而以文字書寫於可以長久留存的物品之，上以便他人可以閱讀並瞭解，從中國古代的竹簡、書冊，到今日的書籍皆是如此,英文中的writing 即是此種意義的「著作」。
二、依據著作權法第五條規定,著作權的種類如下：

（一）語文著作：包括詩、詞、散文、小說、劇本、學術論述、演講及其他之語文著作。

（二）音樂著作：包括曲譜、歌詞及其他之音樂著作。

（三）戲劇、舞蹈著作：包括舞蹈、默劇、歌劇、話劇及其他之戲劇、舞蹈著作。

（四）美術著作：包括繪畫、版畫、漫畫、連環圖（卡通）、素描、法書（書法）、字型繪畫、雕塑、美術 工藝品及其他之美術著作。

（五）攝影著作：包括照片、幻燈片及其他以攝影之製作方法所創作之著作。

（六）圖形著作：包括地圖、圖表、科技或工程設計圖及其他之圖形。

（七）視聽著作：包括電影、錄影、碟影、電腦螢幕上顯示之影像及其他藉機械或設備表現系列影像，不論有無附隨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上之著作。

（八）錄音著作：包括任何藉機械或設備表現系列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上之著作，但附隨於視聽著作之聲音不屬之。

（九）建築著作：包括建築設計圖、建築模型、建築物及其他之建築著作。

（十）電腦程式著作：包括直接或間接使電腦產生一定結果為目的所組成指令組合之著作。

三、何謂衍生著作及衍生著作之保護：

（一）「衍生著作」依著作權法第六條規定：「就原著作改作之創作為衍生著作，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衍生著作之保護，對原著作之著作權不生影響。」至於「改作」，依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指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片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
（二）依據著作權法第六條規定:第一項.就原著作改作之創作為衍生著作,以立之著作保護之。第二項.衍生著作之保護,對原著作之著作權不生影響。

四、著作權保護的範疇：

著作權是因著作完成產生的權利，包括著作人格權和著作財產權。  

（一）著作人格權： 

1.公開發表權

公開發表權就是一個著作的創作人，有權利決定他的創作是不是要公諸於世。

2.著作人姓名表示權

著作人姓名表示權就是創作人有權利要求在作品上表示或不表示其名稱（包括：本名、筆名、藝名…等）

3.著作內容同一性保持權。

著作內容同一性保持權是創作人有權利禁止著作物流通後有人以變更、扭曲、竄改的方式變更著作的內容、形式、名目等。

（二）著作財產權：

著作財產權就是一個創作物具有財產價值的部分，創作人得依其需求享有其著作的以下財產權。

1.重製權

2.公開口述權

3.公開播送權

4.公開上映權

5.公開演出權

6.公開展示權

7.改作權

8.編輯權

9.出租權

五、著作權何時取得之時點：


依據著作權法第十條規定:著作人於著作完成著作時享有著作權。但本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 

原則上，著作人自著作完成時即取得著作權，不必作任何形式上之申請，也不管著作有沒有發行。著作人自著作完成時即取得著作權，因此，有沒有申請著作權登記或註冊，並不影響著作權的取得。事實上，為徹底落實創作保護之原則，現行著作權法已完全取銷著作權登記制度，著作人無從再申請著作權登記或註冊。
六、未成年人（學生）可以主張著作權嗎
？
著作權保護著作人的創作，而創作是事實行為，不是法律行為，因此，祇要有創作的事實，著作人自著作完成時即取得著作權，不問其年齡大小，也不管其創作的品質。祇是未成年人在行使著作權時，可能涉及法律行為，需要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代為行使。
七、沒有在著作上標上著作權標示，會不會影響到著作權的享有？

不會。其理由是如下；著作權法並未規定要在著作上標上著作權標示才加以保護，因此，沒有做著作權標示，不會影響到著作權的享有。不過，如果能在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上註明著作完成日期、著作人、著作財產權人姓名及聯絡資料，利用人可以很快的與著作權人聯絡，也沒有藉口說不知道是受保護的著作或找不到著作權人，因此，在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上做著作權標示，對著作權之保護較為周全。

八、攝影著作如何保護不被侵犯？

（一）攝影著作的定義：



攝影著作：包括照片、幻燈片及其他以攝影之製作方法所創作之著作。

（二）著作權保護的範圍：

著作權法保護表達，不及於所含之觀念。著作權法第十條之一規定：『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因此，同一觀念以不同方式表達，各種表達都可受著作權之保護，而該觀念並不受著作權法保護。例如，一件發明專利，其可能是一個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如果交由數人各別撰寫專利說明書，其均在敘述同一個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或概念，但其分別以各別之表達呈現，故每一份專利說明書都可受著作權法之保護，但該保護並不及於該發明專利，該發明專利必須透過專利申請程序，始可以專利法加以保護。

九、攝影著作如何合理使用？

（一）如何判斷是不是合理使用，學者提供判斷的標準包括

1.利用的目的及性質，是否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2.著作的性質

3.所利用的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中所佔的比例

4.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的影響

以上判斷標準並無先後而應該為法院所綜合判斷。

至於未得著作權利人的同意便加以運用可能涉及侵權，但是法律上尚有斟酌空間，即著作權法上允許著作的合理使用，在此情況下不構成侵權行為。

例如︰政府機關的運作（著作權法第44條）、教育（著作權法第46條）、研究或保存資料（著作權法第48條）、提昇文藝（著作權法第57、58條）、資訊流通（著作權法第49、50條）、公益目的（著作權法第55條）、個人非營利目的之使用（著作權法第51條）、重製物所有人之使用（著作權法第59-1條）以及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概括條款） 。

十、對他人影像作品如何才成為自己作品？

依著作權法第二十八條即有關著作財產權之一的改作權，既然屬於著作財產權之一，若須要利用時便應得到著作權利人的許可，當然最好以書面同意，日後較無爭議取得改作權之後當可就原作品加入自己的原創性著作權法就改作後的著作一樣予以保護。
（投稿日期：95年3月6日；採用日期：95年5月11日）












































































































































































































































































































































































































































































































































































































































































































































































































































































































































































































































































































































































































































































































































































































































































































































































































































































































































































































































































































































































































































































































































































































































































































































































































































































































































































































































































































































































































































































































































































































































































































































































































































































































































































































































































































































































































































































































































































































































































































































































































































































































































































































































































































































































































































































































































































































































































































































































































































































































































































































































































































































































































































































































































































































































































































































































































































































































































































































































































































































































































































































































































































































































































































































































































































































































































































































































































































































































































































































































































































































































































































































































































































































































































































































































































































































































































































































































































































































































































































































































































































































































































































































































































































































































































































































































































































































































































































































































































































































































































































































































































































































































































































































































































































































































































































































































































































































































































































































































































































































































































































































































































































































































































































































































































































































































































































































































































































































































































































































































































































































































































































































































































































































































































































































































































































































































































































































































































































































































































































































































































































































































































































































































































































































































































































































































































































































































































































































































































































































































































































































































































































































































































































































































































































































































































































































































































































































































































































































































































� 	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電話受訪者何小姐（分機2122）；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受訪者石敬美小姐（分機418）。


� 	詳參劉建順（2004）《現代廣告學》第十五章的智慧財產權法規與本文末的附錄。


� 	詳參李兆隆（2002：29-39）。


� 	檢視數位化影像的相關著作，則約分為一、電腦本身科技的研發如何增進數位化影像的操控（如陳世民（2004）的《數位影像輸入裝置之影像品質量化及檢測系統》、以及許維欽（2004）的《數位影像銳利度線性判別模式之研究》等科技研究，以及二、少數的數位化影像如何運用在視覺藝術上的討論（如賴華偉（2003）的《數位影像藝術在圖畫書上應用之研究》）。前者都是電腦科技方面之學者的研究，而後者才是學習藝術的論述，兩者領域相當不同，但對數位化影像與視覺藝術運用卻都有莫大的影響，本文宜就兩個領域分別於貳與参中討論以顯數位化影像係如何對視覺藝術產生運用上的影響。


� 	詳參繆紹綱譯（2003）的《數位影像處理》一書中的緒論，它將光的特性與各種影像的形成析釐透徹。


� 	詳參鐘國亮（2002）的《影像處理與電腦視覺》與Adamek, J.(1991). Foundation of coding.


� 	詳參繆紹綱譯（2003）的《數位影像處理》一書。


� 	詳參蕭佳華（2004）《數位攝影百科》中的數位影像的要素一節。	


� 	詳參繆紹綱譯（2003）的《數位影處理》。


� 	詳參Carey, J.（1992）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es. 


� 	詳參資料來源http://encyclopedia.laborlawtalk.com/Visual_art.





� 	詳視覺藝術百科全書中的緒論。


� 	詳陳瓊花（2004）在《視覺藝術教育》一書中的自序。


� 	詳參林俊良（2004）的《視覺傳達設計概說》。


� 	詳參李美蓉（1997:86-96）《視覺藝術概論》。


� 	因本文之視覺藝術將以海報為主要研究對象，所以有關真實空間與真實動感兩項僅探討至此。


� 	詳黃振家譯（2003）之《大眾媒體研究》，李美華譯（2004）。《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陳向明（2002）的《社會科學質的研究》，以及王佳煌（2002）等譯之《當代社會研究法---質化與量化途徑》。


� 	Swenson（1989）以深度訪談進行電視新聞收視研究，其找出符合標準的受訪者也是僅有八位。


�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研究生 蘇儀騰， P.25。


� 攝影本有兩種意義，但以攝影機等工具拍攝之一連串不間斷的影像所成的著作，在作權法上應用視聴著作此類型保護之。


� 指（請參考）著作權法之第11條及12條。


� 著作權大哉問，書泉出版社出版 ISBN 957-648-800-1 2001年2月18日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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